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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

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議員曾於 1999年 11月 1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會會議獲悉受清拆影
響寮屋居民的㆒般安置政策(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其後在本小組委員會 1999 年 12 月
15日的小組會議㆖，議員亦獲悉現行對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安置安排(附附附附
錄二錄二錄二錄二 )。應議員的要求，本文闡述有關 1984/85年寮屋居民登記和房屋委員
會於 1995年 9月 23日所商議的政策。

1984/851984/851984/851984/85 年寮屋居民登記年寮屋居民登記年寮屋居民登記年寮屋居民登記

1982年的寮屋管制登記

2. 房屋署(房署)於 1982年就全港未批租和未發展的政府土㆞，以及已
批租的農㆞進行寮屋管制登記，以便管制寮屋。該次行動㆗登記的寮屋，

在當局因發展、環境改善或安全理由而須進行清拆之前，可以容忍其暫時

存在。任何於 1982年 6月 1日後蓋搭的僭建物或未經批准的擴建部分，㆒
經發現，本署會即會採取行動拆卸。

1984/85年的寮屋居民登記

3. 為凍結寮屋㆟口增長，房署於 1984/85 年度進行了㆒項寮屋居民登
記，記錄 1982所登記寮屋的居民資料。

4. 1982年的寮屋管制登記和 1984/85年度的寮屋居民登記，成為決定
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安置資格的其㆗兩項準則。當寮屋區宣佈清拆時，在

已登記寮屋居住，並有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記錄的㆟士，若能符合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內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所載適用於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其他資格準則，即有資

格入住租住公屋(公屋)。符合其他資格準則但在 1984/85年度的寮屋居民登
記時未獲登記的居民，只能安置到㆗轉房屋。這個安排合符政府不會有任

何㆟士因政府的行動而致無家可歸的政策。有關寮屋居民登記的政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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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廣泛宣傳，寮屋居民亦十分清楚。

取消寮屋居民登記限制的建議

5. 部分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曾要求，取消以 1984/85 年度寮屋居民
登記作為編配公屋的其㆗㆒項資格。這要求不能接納，原因是該次登記是

㆒項抑制寮屋㆟口擴大的凍結㆟口登記。建議取消該項登記的限制，會導

致很多不良後果。第㆒，這將鼓勵㆟們遷進寮屋區，導致輪候公屋出現插

隊情況，這對公屋輪候冊㆖的㆟士或其他可望入住公屋的㆟士不公平。第

㆓，更改沿用已久的基線，將掀起爭相僭建寮屋的情況，因為㆟們將誤以

為基線改動後新搭建寮屋必然得到容忍，而在新搭建寮屋居住的㆟亦將獲

得安置入住公屋。第㆔，寮屋區㆟口將會激增，居住環境亦會更形惡劣。

而寮屋買賣活動有可能變得猖獗。

6. 簡言之，㆒旦改變基線，將破壞進行凍結㆟口登記的原意，不必要

的爭拗及無理的安置要求將源源不絕。

房屋委員會於房屋委員會於房屋委員會於房屋委員會於 19951995199519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通過的政策日通過的政策日通過的政策日通過的政策

7. 1995 年 9 月 23 日前，不合入住公屋資格的寮屋區清拆戶，只須符
合安置資格，即獲安排入住臨時房屋區(臨屋區)。臨屋區㆒旦清拆，他們便
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

8. 為免有㆟以入住寮屋區作為獲取入住公屋資格的捷徑及為了維持公

屋資源合理分配，房屋委員會的前管理及行動小組委員會於 1995年 9月 23
日通過，在 1995年 9月 23日後入住臨屋區/㆗轉房屋的㆟士(受該日之前公
布的清拆行動影響而其後獲安排入住臨屋區者除外)必須在公屋輪候冊㆖
登記，而輪到時也必須符合申請資格才會獲配公屋。換言之，1995年 9月
23 日後入住臨屋區/㆗轉房屋的臨屋區/㆗轉房屋持證㆟於清拆後並不會自
動獲安排入住公屋。這項規定㆒般稱為「九㆓㆔」政策。

9. 這項政策自實施以來已達到預期目的，公眾亦普遍接受這項政策。

房屋署

㆓零零零年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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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房屋署是負責替政府執行管制和清拆寮屋的部門。如果某

個寮屋區須要清拆，在清拆計劃公布前已入住受清拆影響搭建物

的寮屋居民，只要符合現時租住公屋或㆗轉房屋的安置資格準則

（附件㆙），便可獲安置。為避免有㆟插隊而獲得安置，房屋署會

在公布清拆計劃當日進行「清拆前登記」，以凍結需要安置居民的

數目。

全面的經濟狀況審查全面的經濟狀況審查全面的經濟狀況審查全面的經濟狀況審查

3. 為了確保公共房屋資源會被分配至最有需要的㆟士，所有

公屋申請㆟，包括輪候冊申請㆟及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在配

屋前都須接受包括入息及資產淨值評核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現

時的入息及資產淨值限額載於附件㆚。我們會定期檢討這些限

額。

4. 受清拆行動影響而須遷離住處，又未能符合入息或資產評

核（但符合其他安置資格）的㆟士，如果在短期內仍有住屋需要，

當局會安排他們入住㆗轉房屋。不過，他們只准在㆗轉房屋居住

不超過㆒年，且亦須繳交相等於該單位市值租金的暫准證費。

5. 當他們居住在㆗轉房屋期間，如果符合白表申請㆟的㆒般

申請資格，便可獲優先資格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私㆟機構參建居

屋計劃單位，或申請自置居所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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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在㆒九九八年九月實施後，共有 13 宗

個案未能通過入息審查，另外有 3 宗個案未能通過資產審查，因

此不符合資格獲安置入住租住公屋 /㆗轉房屋單位。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7. 正如我們在㆒九九八年㆓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

㆗提及，為了公平起見，公共房屋資源應該只分配給真正有需要

接受資助的㆟士。否則，我們就會不必要㆞增加市民大眾在資助

房屋方面的承 ，並且使到我們無法全力幫助那些真正需要房屋

資助的㆟士。在現行的安排㆘，全面的經濟狀況審查確實是㆒個

有效的途徑以確保公共房屋資源的合理分配。

房屋署

㆒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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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附件甲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

A. 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必須符合㆘列資格才可入住租住公

屋—

（1） 確實居住在㆒九八㆓年寮屋管制登記時已登記的住宅
搭建物內；

（2） 已經在㆒九八㆕年 /八五年度寮屋居民登記㆗登記在
案；

（3）符合七年居港年期規定；

（4）在進行「清拆前登記」當日 計過去 24 個月內至接受
安置前，未曾擁有任何住宅物業；以及

（5） 申請㆟及其家屬須要通過評核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
經濟狀況審查。

B. 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

（1） 確實居住在㆒九八㆓年寮屋管制登記時已登記的住宅
搭建物內；

（2）在進行清拆前登記當日 計過去 24 個月內至接受安置
前，未曾擁有任何住宅物業；以及

（3） 申請㆟及其家屬須要通過評核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
經濟狀況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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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附件乙附件乙附件乙

租住公屋及中轉房屋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租住公屋及中轉房屋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租住公屋及中轉房屋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租住公屋及中轉房屋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

入息及資產限額入息及資產限額入息及資產限額入息及資產限額

（由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家庭人數家庭人數家庭人數家庭人數
入息限額入息限額入息限額入息限額

（以每月計算）（以每月計算）（以每月計算）（以每月計算）
資產淨值限額資產淨值限額資產淨值限額資產淨值限額

1 6,600 元 220,000 元

2 11,900 元 330,000 元＊

3 14,800 元 390,000 元＊

4 17,700 元 470,000 元

5 19,200 元 530,000 元

6 20,700 元 600,000 元

7 23,500 元 660,000 元

8 26,200 元 700,000 元

9 28,700 元 700,000 元

10 ㆟或以㆖ 30,700 元 700,000 元

＊ 由 2 至 3 名 60 歲或以上人士組成的小型核心家庭的資產限
額，與 4 人家庭的資產限額相同，即 4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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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受清拆影響寮屋區居民的安排小組委員會

寮屋區清拆事宜寮屋區清拆事宜寮屋區清拆事宜寮屋區清拆事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現時的安

置安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1999 年 11 月 1 日的會議討論受清拆影

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政策。委員關注到不合資格編配租住公屋的

受清拆影響㆟士，只能入住遠離他們現有住處的㆗轉房屋。委員

請政府當局考慮可否在市區提供㆗轉房屋。

現行對合資格安置的受清拆影響人士的安排現行對合資格安置的受清拆影響人士的安排現行對合資格安置的受清拆影響人士的安排現行對合資格安置的受清拆影響人士的安排

3. 房屋署負責在收到㆞政署的正式清拆申請後，規劃、統籌

和執行有關的政府清拆行動。政府的政策，是不會讓任何㆟因政

府的清拆行動而無家可歸。在政府的清拆行動㆗受影響的真正居

民，如符合當時的清拆資格準則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便可得到㆘述的安

置安排  －

(a) 租住公屋或中轉房屋租住公屋或中轉房屋租住公屋或中轉房屋租住公屋或中轉房屋

受清拆影響㆟士，將按具體資格獲編配入住租住

公屋或㆗轉房屋。在資源許可㆘，將盡量安排他們在

原區或鄰近區域安置。

(b)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 ((((居屋居屋居屋居屋 ))))或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或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或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或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私人私人私人私人

參建參建參建參建 ))))

合資格的受清拆影響㆟士如符合申請此兩項計劃

的有關資格準則，可以綠表申購居屋 /私㆟參建單位。

證明有資格獲安置於租住公屋者，將獲第㆓優先綠表

資格申購居屋 /私㆟參建單位；只有資格入住㆗轉房屋

者，則會獲得普通綠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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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置居所貸款計劃自置居所貸款計劃自置居所貸款計劃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置居貸款計劃置居貸款計劃置居貸款計劃置居貸款計劃 ))))

合資格的受清拆影響㆟士可以綠表資格申請置居

貸款計劃的免息貸款，在私㆟市場或居屋第㆓市場置

業。貸款額為 60 萬元 (還款期 20 年 )或 80 萬元 (還款期

13 年 )，又或領取 48 個月每月 5,100 元的毋須償還按

揭津貼。

(d) 可租可買計劃可租可買計劃可租可買計劃可租可買計劃

符合租住公屋資格者可透過可租可買計劃申購公

屋單位。該計劃提供為期 6 年的每月按揭津貼，總津

貼額達 162,000 元。

(e) 單身人士及二人家庭現金津貼單身人士及二人家庭現金津貼單身人士及二人家庭現金津貼單身人士及二人家庭現金津貼

單身㆟士或㆓㆟家庭可選擇接受現金津貼，以代

替安置。津貼額單身㆟士為 37,330 元，㆓㆟家庭為

48,310 元。然而，接受這項津貼㆟士在隨後兩年均沒

有資格再獲相同的津貼或任何形式的公共房屋。

受清拆影響居民的要求受清拆影響居民的要求受清拆影響居民的要求受清拆影響居民的要求

4. 沒有資格獲編配租住公屋的㆟士會獲安排入住位於擴展

市區或新界的㆗轉房屋。㆒些受市區清拆行動影響的居民對此表

示關注，他們提出以㆘的要求：

(a) 把等候重建的公屋大廈 (如東頭 第 23 座 )改建為㆗轉

房屋；

(b) 延遲清拆如啟耀、啟和及啟樂等市區臨時房屋區，以

便改為㆗轉房屋；及

(c) 加快公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以便有較多資源可供

編配。

房屋署的意見房屋署的意見房屋署的意見房屋署的意見

改建空置公屋大廈為中轉房屋改建空置公屋大廈為中轉房屋改建空置公屋大廈為中轉房屋改建空置公屋大廈為中轉房屋

5. 房屋署曾把㆔座即將重建的舊型租住大廈 (分別為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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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座和石籬 第 10 及第 11 座 )改建為㆗轉房屋，以應付對㆗

轉房屋的短期需求。然而，為這個目的挪用市區的重建㆞盤，將

使房屋發展嚴重延誤，窒礙㆞區的整體環境改善。

6. 東頭 第 23 座屬舊式第㆕型大廈，有 33 年樓齡，並已宣

布為整體重建計劃重建項目。該大廈將於 2001 年年㆗拆卸，重

新作公營房屋發展。任何程度的延期拆卸均會對整體重建計劃構

成影響。另外，大廈的結構狀況和樓齡也使建議的改建計劃不可

行。

延遲清拆臨屋區延遲清拆臨屋區延遲清拆臨屋區延遲清拆臨屋區

7. 至於延遲清拆臨屋區的建議，政府已承諾於 2000 年年底

前清拆全港所有臨屋區，以改善受影響㆟士的環境及騰出㆞方作

發展用途。例如九龍灣臨屋區㆞盤的批租期即將屆滿，㆞盤清拆

後須立即移交㆞政總署作興建學校的用途。

加快公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加快公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加快公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加快公屋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

8. 至於加快公屋空置單位翻新工程的建議，房署已縮短翻新

工程所需時間至大約 50 至 54 日，加快把單位編配予公屋總輪候

冊㆖及其他安置類別的有需要家庭。事項㆖，現時租住公屋單位

的空置率為 1 .7%，比承諾的 2.0%更低。不過，基於公平原則，

這些單位只能編配予符合租住公屋資格的㆟士，而不能編配予只

合資格安置於㆗轉房屋的㆟士。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9. 為滿足未來數年對㆗轉房屋的需求，當局現正於屯門及㆝

水圍興建約 17 700 個㆗轉房屋單位，供編配予合資格的家庭。

位於屯門的首批新建多層㆗轉房屋 (約 8 700 個單位 )將於 2000 年

年初落成，而㆝水圍的 4000 多個及 5 000 多個單位將分別於 2001

年及 2003 年建成。這些新建的㆗轉房屋在設計㆖可媲美公屋，

設有獨立的廁所及廚房。㆗轉房屋屋 內也有其他社區及購物設

施，在設計及設施方面較舊型臨屋區優勝得多。

房屋署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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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的安置資格準則

A. 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入住租住公屋的資格準則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必須符合㆘列資格才可入住租住公

屋—

（1） 確實居住在㆒九八㆓年寮屋管制登記時已登記的住宅
搭建物內；

（2） 已經在㆒九八㆕年 /八五年度寮屋居民登記㆗登記在
案；

（3）符合七年居港年期規定；

（4）在進行「清拆前登記」當日 計過去 24 個月內至接受
安置前，未曾擁有任何住宅物業；以及

（5） 申請㆟及其家屬須要通過評核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
經濟狀況審查。

B. 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入住中轉房屋的資格準則

（1） 確實居住在㆒九八㆓年寮屋管制登記時已登記的住宅
搭建物內；

（2）在進行清拆前登記當日 計過去 24 個月內至接受安置
前，未曾擁有任何住宅物業；以及

（3） 申請㆟及其家屬須要通過評核入息和資產淨值的全面
經濟狀況審查。


